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产品实施增值税政策的公眚

铧敬的投资者

一
根据 20⒗ 年 12月 26日 财政都、国家税务总扃联合下发的 《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

发、教育辅助月艮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⒛⒗)140号 〉、20彳 年 1月 !0日财政

都、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 。l题的补充通知》 (财税

(201勹 2号 )及财政部⒛l?年 6月 BO日发布的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趑的通

知》 〈财税[201?]m号 )的通知,现明确自⒛】B年 1月 1日起,基金管理人运营公葵基

金及资管产品 〈以下简称
“
产品

”)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氵暂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按照 a%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及上述法规政

策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现公告并提示如下 :

自⒛⒙年 1月 1日 (含 〉起氵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旗下存续及新增产晶发生的增值税应

税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以及税务机关的姿求计箅和缴纳增值税税款及附加税费。前述税款及

跗加税费是产品管理、运作和处分过程中发生的,将由产品资产承担氵从产品资产中提取

缴纳,可能对产品收益水平有所彤嘀,敬谙广大投资者知悉。

增值税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如后续发生变化的,本基全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

有关部闩的最新规定执行。

特此公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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